《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（2026—2028年）》政策解读

近日，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公安部、商务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金融监管总局、国家铁路局、中国民用航空局、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印发《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（2026—2028年）》（交运发〔2026〕53号，以下简称《行动方案》）。有关情况如下：

一、出台背景

发展小微型客车租赁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出行需求的重要抓手，是拉动内需、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举措。近年来，我国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，服务规模迅速增长，供给结构逐步优化，租赁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加强资源共享，实现合作共赢。与此同时，还存在租赁服务网络覆盖面不足、租赁服务便利化程度不高、市场秩序不规范等问题，影响了群众租车服务的体验，亟需加强政策支持引导，统筹推动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明确提出，拓展汽车租赁等后市场消费。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》，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》，对发展小微型客车租赁提出明确要求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，深入调查研究、广泛征求意见、强化评估论证，研究制定并联合印发了《行动方案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行动方案》提出了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总体要求，明确了5个方面、13项重点任务。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总体要求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坚持市场主导、政府引导、用户为本、安全至上、创新服务、融合发展的原则，从租赁服务网络、租赁服务便利化、租赁市场培育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目标。

（二）完善租赁服务网络。一是推进客运枢纽租赁服务覆盖，包括推动民航机场、高铁车站租赁网点覆盖，规范设置租赁服务导向标识等。二是完善重点区域租赁网点布局，包括在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城市群和5A级旅游景区，为旅客提供一站式服务等。三是完善停车充电等配套服务设施，包括大力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，引导民航机场、高铁车站等客运枢纽，为租赁车辆停放和充电提供便利等。

（三）提高租赁服务便利化水平。一是扩大免费异地还车服务供给，包括引导租赁企业在重点旅游地区、城市群提供免费异地还车服务，推动租赁车辆备案跨城市、跨省份互认等。二是优化租车便民举措，包括优化承租人机动车驾驶证线上查验流程，引导企业推行“信用免押租车”、上门取送车便民服务等。

（四）规范租赁市场秩序。一是规范企业经营行为，包括制定推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，发挥12328等热线电话作用等。二是建立完善信用体系，包括制定小微型客车租赁企业服务质量信用评价管理办法等，强化信用体系应用。

（五）拓展租赁市场空间。一是加大金融保险支持，包括科学厘定租赁车辆保险基准费率等。二是促进租赁与旅游融合发展，包括充分衔接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布局，推出租赁和旅游一站式服务产品等。三是促进租赁与汽车产业融合发展，包括引导租赁企业与汽车生产企业加强合作等。

（六）营造良好发展环境。一是完善租赁法规政策体系，包括修订《道路运输条例》《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》等。二是强化市场运行监测，包括强化节假日期间重点城市租赁市场监测分析等。三是加强宣传引导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跨部门协同配合，共同推动解决小微型客车租赁发展中新情况新问题。抓好《行动方案》贯彻实施。加强典型经验总结推广，明确年度目标任务，加快推动小微型客车租赁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
